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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下排放的监管缺失与政策建议
■文/吴健  马中

2013年初，山东企业向地下排放

污水的新闻将地下水污染的问题再次

带入公众的视野。这样的地下排放在

我国究竟是个案，还是并非少数？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2009年我

国工业用水量（新水）873亿吨，工

业排水量237亿吨，工业用水量与排

水量的差额为646亿吨。即使扣除工

业耗水量约190亿吨，工业损水量约

290亿吨，每年工业无处理排水量仍

高达约160亿吨。这部分工业无处理

排水在统计中没有得到反映，它们只

有两个去向：要么排向地表，要么排

向地下。

我国存在大量地下排放活动，包

括浅地层排放和深地层排放。浅地层

排放如污水灌溉、垃圾填埋、渗井排

放等，早已引起一些社会关注。深地

层排放是利用深井或者地质环境处置

污染物。有些行业和地区早已利用深

井或者地质环境处置污染物（例如石

油开采水的回灌、利用深井或盐穴腔

处置化学工业废液等）。地下排放的

主要风险是对地下水造成污染。这种

风险可能来自于法律政策规定失当和

监管不严，如浅地层排放；也可能来

自于无法可依、监管缺失，特别是深

地层排放。二者都正在对我国的地下

水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地下排放的方式和状况
地下排放活动的目的各不相同。

有的是用于生产目的，例如油田作业

利用水回灌技术提高石油产量。大多

数则是作为污染物的处理方式。

利用浅层土地处理污染物

几十年以来，我国广泛利用浅层

土地处理污染物。

一是浅层填埋。市政垃圾填埋

场、危险废物填埋等均属此类。二是

污水灌溉。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

来，随着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污水

灌溉面积迅速扩大。据统计，中国污

水灌溉面积从1963年的4.1万公顷发

展到1998年的361.8万公顷，占全国

灌溉总面积的7.3%。虽然国家有关部

门早在1985年就颁布了《农田灌溉水

质标准》（GB5084—1985），但由于

污水灌溉水质无人监督，导致污水灌

溉水质失控，污水中含有的有毒有害

物质已经造成污水灌溉地区土壤、地

下水和作物的严重污染。三是浅井灌

注（如地下水回灌）。由于地下水超

量开采，许多地区已经出现地层沉降

的现象，因此地下水回灌是经常被采

用的做法。四是渗井、渗坑。渗井、

渗坑利用地表水自然下渗补给地下

水。为了保护地下水，此种处理废弃

物的方式已经被法律禁止。但许多城

镇污水排放系统不健全，一直使用渗

坑、渗井排放生活和生产用水，污水

排放后直接渗入地下，致使城镇大面

积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对人民生活

和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危害。

因此，防止浅层土地处理方式导

致的地下水污染，是中国许多地区实

施地下水保护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

任务，目前地下水保护的法律法规政

策也主要是针对和规范这些活动的。

利用深井处理污染物

中国没有关于“深井”的明确

定义。美国1974年出台《安全饮用水

法》（简称SDWA）将所有地下灌注井

分为五种类型：一类井，位于所有地

下饮用水水源之下，灌注深度是地下

500～3100米，主要用来处理市政废

水和工业危险性、无危险性废水；二

类井，石油和天然气灌注井，主要是

处理石油和天然气采掘过程中伴生的

盐水，或注入液体以提高油气产量；

三类井，采矿井，灌注液体以提取矿

物质或能量；四类井，位于地下饮用

水层之上，是浅层有害和放射性物质

灌注井，这类井由于直接危害公众健

康，已被禁止使用，只能用来回灌已

处理的受污染地下水；五类井，一般

性浅处理井。

中国企业已经利用深井灌注处理

污染物。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曾开发深井注渣技术治理卤水——将

卤水化学处理后的废水废渣集中配成

一定体积浓度后，注入到距地表3000

米深、直径80米、容积约20万立方米

的大溶腔中，其中COD和悬浮颗粒充

分沉降，废水全部回用而不返渣。该

技术于2004年2月21日由重庆市万州

区经济委员会向国家发改委推荐为国

家鼓励发展的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和环

境保护技术，适宜于在国内井矿盐区

推广应用。

放射性废料处理

伴随着核电的发展，2010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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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乏燃料达到1000吨。2020年以

后，预计每年将卸下近千吨乏燃料。

中国目前已有两个中低放处置场接纳

全国大部分中低放废物，所有中低放

废物都用水泥或其他材料固定固化在

金属容器中，再将金属容器送到有工

程屏障的处置场处置。除了严密的管

理外，所有的设计要能支撑久于300

年的时间。按照法律规定，高水平放

射性固体废物应实行“集中的深地质

处置”。国内目前的高放射性废料累

计量小，除了地面贮存外，大部分还

暂存在核电厂的冷却池里。

地下排放的法律和监管漏洞
无法可依

我国目前没有针对地下排放和地

质环境保护的专门立法。

《环境保护法》（1989年修订）

没有任何涉及地质环境保护和地下排

放的规定。但由于此类行为可能对该

法所定义的“环境”产生危害，该法

所确立的一些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仍

适用，可以据此将地下排放行为纳入

环境管理的领域。

1996年的《水污染防治法》中

设有“防止地下水污染”专章，2008

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没有这一

章，但关于地下排放和地下水污染防

治的规定在第33、35、38、39、46、

51等条款得到保留和强化。这些规

定与排放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充

分，特别是没有提出任何与深地层排

放有关的风险防范。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

（2005）规定了固体废弃物陆地处置

的责任和基本管理手段，根据该法的

规定，国家已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政

策和技术标准，对市政垃圾、工业垃

圾、危险废物的填埋、处置、设施运

营等也做出了相应规定。但这些规定

并未针对深地层贮存和处置有关的环

境保护。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是唯一涉及地下污染物处置的

法律，它明确提出“高水平放射性

固体废物实行集中的深地质处置”的

法律要求。尽管该法已经把环境保护

的适用范围和环境容量的定义延伸到

地质环境，但只适用于放射性固体废

物。高放废物在我国目前数量很小，

深地质处置选址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

时间，但是并没有对高放废物深地质

处置的管理程序有明确规定，亦没有

先例借鉴。该法以放射性废物为管理

对象，不适用于其他污染物对地质环

境的排放。高放固体废物在处置前已

经密闭设备装置，仅仅是存放于深地

层，这对利用地质环境处置其他污染

物没有法律效力。

深井灌注技术起源于矿产资源

开采的深井作业，目前为止依然和各

种地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有着密切的

联系。《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二条

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

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污染环

境。”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对

可能造成矿产资源影响的行为进行了

规定，为地下灌注技术运行中防止环

境污染的义务提供了可供援引的法律

依据。

上述五部相关法律只能解释为对

地下排放污染物行为管制有关联性规

定，但无专门、明确、具体的规定。

无人负责

国务院三定方案规定国土资源

部承担地质环境保护的责任，但主要

针对地质灾害防治，并非针对污染防

治。与地质环境保护有关的只有“环

境地质勘查和评价工作；监测、监督

防止地下水过量开采和污染”。但国

土部门无权对污染源进行管理，从而

该职能只能停留在“监测”上，不可

能真正“防止”地下水污染。

地下排放的主要环境风险是地

下水污染，但地下水管理的职能高

度分散，除上述部门外，其他相关

职能还涉及卫生部（负责饮用水卫生

监督管理）和水利部（负责地下水行

政管理；开采矿泉水、地热水收费管

理；指导城市防洪职能、城市规划区

地下水资源的管理保护）。根据三定

方案，环保部“承担从源头上预防、

控制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责任”、

“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和

“全面实行对环境影响的监测、评

价”。但已有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主要针对浅层排放和填埋，对深地层

排放没有法律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

的管理职能；由于环保部门对地质环

境信息的掌握十分有限，除污染源信

息外，其他信息分别由国土资源和水

利部门掌握，这对于环保部门开展地

质环境管理是一个主要的技术和能力

限制。

这一事实割裂了环境介质的完

整性，环保部门不负责监测地下水污

染，因而难以实施地下水污染的监督

管理；国土部门不控制污染源，无法

防止地下水污染。因此，地质环境保

护的职能事实上是落空的。

建立地下排放监管体系的建议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体系

一是建立和完善有关地质环境

保护的法律体系。地质环境保护在我

国法律中基本还是空白。《环境保护

法》没有明确包括地质环境，只是

以“矿藏”的概念包含了地质环境。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是唯一涉及地

质环境保护的法律，但只规定了“高

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实行集中的深地

专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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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处置”，没有涉及地质环境保护的

监督管理，对利用地质环境处置其他

污染物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应该建

立和完善有关地质环境保护的立法

体系，包括：制定“地质环境保护

法”，定位为环境要素保护法，明确

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在地质环境保护

监管方面的职责，对开发利用和保护

地质环境做出明确规定；在《环境保

护法》有关“环境”的定义中纳入

“地质环境”，并增加地质环境保护

的条款；在《水污染防治法》中增加

有关向地下排放污染物的规定和要

求，健全地下水污染防治的法律职

责；在《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明确规

定利用地质环境处理、处置污染物的

规划和建设项目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由国务院制定《地下灌注废物处

置环境保护条例》，对地下灌注废物

处置的环境保护管理做出专门规定。

授权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环境标

准和地下灌注废物处置标准。

二是完善有关地下排放污染控

制的政策体系。在《水污染防治法实

施细则》中增加有关防止地下排放污

染地下水的内容。明确向地下排放污

水、贮存废物，应当控制污水上液面

与含水层下缘的距离，并采取防护措

施；制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实施细则》，对地下处置、存放固体

废物管理予以明确；必须依据《行政

许可法》的规定，建立专门的地下排

放许可制度，对地下排放实施申报登

记和许可证。

三是制定地下排放环境标准。

美国环保署1980年制定了《深井灌注

控制》的统一标准，控制了各州深井

灌注的技术风险。中国现行的环境质

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主要是针对

大气、地表水和潜层土壤。即针对大

气、水体和土壤三类环境介质。由于

地下排放是利用第四类环境介质——

地质环境处置污染物，需要制定新的

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编制深地

层排放监测规范。

四是制定地下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导则。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

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要求，对地下排放必须实施环境影响

评价。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都无法提供地下排放的技术规范和指

导，需要在现行法律框架基础上，由

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颁

布《地质环境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用于指导地下排放处置污染物。

五是制定国家地下排放污染物规

划。为了加强地下排放的管理，合理

利用地质环境容量资源，需要编制国

家地下排放污染物处置规划。规划主

要内容包括：规划目标，包括近期、

中期和长期目标；资源调查，包括地

下环境容量资源和地质环境调查；评

价和推荐地下排放技术；编制地质环

境影响评价导则；编制地质环境质量

监测和排放监测标准；制定现场试验

方案；制定地下排放实施方案。

建立地质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

一是地质环境管理保护和地下排

放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根据《环境保

护法》规定，我国环境保护实行统一

监督管理与分部门执行相结合的管理

体制。在地质环境保护工作中，出现

了管理职能缺位和错位并存的局面。

地质环境作为与水、大气和土壤并列

的第四类环境要素却没有纳入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的范围。应明确环保部门

对地质环境保护和地下排放实施统一

监督管理。国土资源部门和水利部门

执行、配合和支持。地质环境污染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是地下水污染，美

国对深井灌注的管理抓住了该活动最

主要的环境影响，即将地下水污染防

治作为工作重点。我国地质环境污染

防治管理中也应突出重点，对地下水

污染防治进行统一监督管理。国土资

源部不再承担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管工

作。将国土资源部现有的监督管理地

质环境保护的事权，包括制定地质环

境保护的政策、规章，监督管理地质

环境保护的职能划入环境保护部门。

环保部增设土壤和地质环境保护司，

具体承担地质环境保护的职责。

二是建立地下排放管理职能，包

括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排污许

可。将地质环境影响评价纳入环境影

响评价体系，制定专门的评价技术导

则。环保部门要建立地下排放监测机

构，加强对地下排放的监督管理。对

地下排放实行排污许可管理。

三是对地质空间利用进行统一

管理。地下排放对地质环境的影响范

围远大于其自身占用的地质空间，对

地质空间利用需由国土资源部直接管

理和监督。国土资源部应该对地质空

间可利用现状进行调查，明确天然、

人工可利用地质空间的范围，进行可

利用方式的认定及利用等级评定；还

应该对地质空间利用进行总体规划。

地质空间利用项目应报请国土资源部

审查。将地下排放纳入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程序，评估包括项目对地质资

源（卤水、地下水、地下热水、油气

等）的影响,作为地质空间利用申报

和审批的前置管理环节。国土资源部

对地质空间利用状况要建立统计调查

制度，掌握国土范围内的利用状况，

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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